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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通知
的公告》。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名称：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小虎
（四）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上午1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六）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七）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八）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9日（星期二）
（九）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57,276,221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33.099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5人，代表5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91,723,

0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0.568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5,553,13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310%。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 34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3,565,08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6125%。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118,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59%；反对57,843,8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74%；弃权3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06,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21%；反对57,843,8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220%；弃权3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9%。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878,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80%；反对58,052,1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17%；弃权3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7,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858%；反对58,052,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447%；弃权3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6%。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081,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17%；反对57,951,3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99%；弃权2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70,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034%；反对57,951,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369%；弃权2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7%。

（四）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9,093,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31%；反对57,900,53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40%；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82,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158%；反对57,900,5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826%；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6%。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黄小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66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953,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019%。
2、选举许鹏飞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510,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799,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374%。
3、选举韩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535,4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824,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328%。
4、选举侯迎利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455,4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744,3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786%。
5、选举黄增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433,5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722,3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551%。
6、选举王雪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5,505,9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794,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325%。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杨学文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364,6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653,5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503%。
2、选举姚文英女士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667,7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956,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742%。
3、选举陈飞先生为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836,1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4,124,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22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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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2025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同意，于同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
式召开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黄小虎
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就提交的各项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小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推选黄小虎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二、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1、推选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选举黄小虎先生、许鹏飞先生、韩强先生、王雪女士、杨学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其中黄小虎先生为主任委员。
2、推选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选举姚文英女士、杨学文先生、陈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姚文英女士

为主任委员。
3、推选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选举陈飞先生、杨学文先生、侯迎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陈飞先生为

主任委员。
4、推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选举杨学文先生、陈飞先生、姚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杨学

文先生为主任委员。
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

主任委员，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姚文英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即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三、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许鹏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长黄小虎先
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聘任许鹏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即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四、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长黄小虎先

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聘任薛芬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即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五、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总经理许鹏飞先
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聘任薛芬女士、籍修才先生、马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黄增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冯斌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结束止。

1、聘任薛芬女士为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籍修才先生为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马斌先生为副总经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黄增伟先生为财务总监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聘任冯斌先生为总工程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管理办法》。
七、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接待和推广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接待和推广工作管理办法》。
八、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办法》。
九、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
十、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办法》。
十一、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
十二、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新疆中泰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十三、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东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收购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东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5-073
债券代码：148437 债券简称：23新化K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新疆华泰重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东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权收购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整体资产负债率，

2019年12月，中泰化学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与农银金
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投资”）、农银投资-华泰重化工债转股投资计划（以下简称“投
资计划”）、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金资管”）合作，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
资管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分别向华泰公司投资 5亿元、2亿元、5亿元，投资期限 6年。现根据四方于
2019年12月签署的《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议》相关退出条款的约定，中泰化学拟
以12亿元收购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合计持有的华泰公司15.173%股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5年 12月 15日召开的九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所有董事均同意，根据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已完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8月1日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GP8H2H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1-118幢7层701、702、703、8层、9层、10层北侧，1-141

幢23层
经营范围：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权进行管理；对于未

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发行金融债券；与债转股业务相关的财务顾问和咨询业务；经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股权结构：农银投资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农银投资-华泰重化工债转股投资计划）（以下简称“投资

计划”）
产品名称：农银投资-华泰重化工债转股投资计划
产品规模：2亿元
管理人：农银投资
委托人：陕金资管
托管人：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计划：农银投资为支持实施华泰重化工债转股项目为目的专项设立的资管产品，依法依规

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2亿元，专项投资于华泰重化工债转股项目。
（三）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8月16日
注册资本：859,031.9239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凯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MA6TG3YH58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未央路170号赛高广场企业总部大厦25层
经营范围：收购或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

置；资产经营与管理；对外投资与管理；企业并购与重组；监管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活动等。
股权结构：截至2025年9月12日，陕西财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发行人17.67%股权，为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陕西省人民政府作为省内各级国资委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共同上级单位，合计间
接持有陕金资管92.37%的股权，为其实际控制人。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该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农银投资、陕金资管合计持有的华泰公司15.173%股权, 其中陕金资管持有的

华泰公司6.322%股权被质押，其余股权未设置质押等担保物权，不存在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
陕金资管保证自收到中泰化学足额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后，在20个工作日内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月16日
注册资本：558,821.1918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湘军
住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益民西街1868号
主营业务：聚氯乙烯树脂、离子膜烧碱的生产和销售。
2、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股东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三联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国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472,534.16

49,459.10

35,327.93

1,000.00

500.00

558,821.19

持股比例
（%）

84.559

8.851

6.322

0.179

0.089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末/2024年度
（经审计）

1,138,940.51

311,957.34

826,983.17

456,822.27

12,050.20

10,016.60

2025年7月末/2025年1-7月（经审计）

1,157,709.52

326,943.38

830,766.14

254,012.01

23,867.13

23,257.95

四、股权收购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以 2025年 7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华泰公司开展财务审计与资产评估工作，具体如

下：
（一）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7月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华泰公司资产总额1,157,709.52万元，负债总额326,943.38万元，净资产830,
766.14万元。

（二）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盛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新疆华泰

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参考依
据，评估结果如下：

华泰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57,709.52 万元，评估价值为 1,238,856.17 万元，增值额为 81,
146.65万元，增值率为7.01%；总负债账面价值为326,943.38万元，评估价值为326,943.38万元，评估
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830,766.14万元，评估价值为911,912.79万元，增值额为81,146.65万元，
增值率为9.77%。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泰化学与转让方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及标的公司华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目标股权：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完成对标的公司增资而分别取得的标的公司6.322%、

2.529%及6.322%股权。
（一）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价款
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款为退出时按照“投资本金+差额部

分”计算所得价款，其中差额部分=（以年度承诺业绩确定的可向投资者分配利润×投资者持有标的企
业股权比例×投资者出资日至转让价款支付日之间的天数/360-投资者持股期间已取得的投资收益）/
75%。

2、支付方式
中泰化学于2025年12月26日（含）前，差额部分为零时，中泰化学按照前述日期向农银投资对应

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5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亿元整）；向投资计划对应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
2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亿元整）；向陕金资管对应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500,000,000元（大写：
人民币伍亿元整）。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税收由各方各自依法承担。

（二）权利义务的移转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全额收到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之

日，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基于该目标股权而享有的表决权、提名权、红利分配权、剩余财产
分配权（如有）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和华泰公司章程赋予股东的权利及相关义务由中泰化学享有及承
担。

2、自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成之日起，中泰化学承担因其股东身份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但
仅限于中泰化学取得股权后发生的事项，不包括股权转让前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的历史行
为或由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过去股东身份产生的责任。

3、如第三方在中泰化学完成股权受让后，基于中泰化学作为华泰公司股东身份提出与本次转让
后股东权利义务相关的主张，中泰化学应自行承担；若第三方仍向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主
张权利，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已尽合理告知义务并提供必要协助的情况下，中泰化学应向
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赔偿其合理损失。

（三）陈述与保证
1、农银投资、投资计划确认：（1）其持有的目标股权项下不存在权利质押、留置、第三方优先受让

等其他限制权利处分之情形；（2）其持有的目标股权不存在代持或其他第三方主张权利或权益之情
形；（3）其对目标股权的出资已全额实缴到位，不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出资期限未届满等情形。

2、陕金资管确认：（1）其持有的目标股权存在质押情形。陕金资管作为债务人，为确保其与债权
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公借贷字第
ZH1900000162254号）的履行，其已将持有的目标股权（即标的公司6.322%股权）设立了股权出质，并
于 乌 鲁 木 齐 市 米 东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办 理 了 股 权 出 质 登 记 手 续（质 权 登 记 编 号 ：
650109202000000008）。除此之外，陕金资管持有的目标股权不存在其他限制权利处分之情形，亦不
存在代持或其他第三方主张权利或权益之情形。（2）陕金资管保证，其收到中泰化学足额支付的股权
转让价款后，将及时用于清偿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并在【20】个工作日内与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共同完成目标股权的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以保证华泰公司能够顺利办理本
次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3）其对目标股权的出资已全额实缴到位，不存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
出资期限未届满等情形。

3、若陕金资管未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的，视为陕金资管违约。陕金资管应在未完成解除质押期
间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中泰化学支付补偿金，直至解除质押手续完成之日止。

（四）违约责任与合同解除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或者在本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或产生误导的，

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时，守约方有权要求及
时履行、限期履行或纠正，并要求赔偿实际损失或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
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就超过部分向守约方支付损害赔偿金。

2、如中泰化学未按照本协议第3.2条约定按期向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足额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的，中泰化学还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是以本协议项下应付未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基数，自最
晚支付日（不含当日）起至全部应付未付款项足额支付之日止，以每日万分之五为费率计算得出。

3、各方同意，如中泰化学未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超过【15】天以上的，农银投资、投资计
划、陕金资管中的任意一方除有权要求中泰化学按照9.2条支付违约金之外，还有权单方面以书面方
式解除本协议。自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解除条款的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视为中泰化学自动
放弃购买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所持华泰公司的股权，本协议自动解除。

为免疑义，（1）本协议解除的，本协议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及第15条仍继续有效，且不免除
中泰化学及/或华泰公司的违约责任；（2）自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发出解除条款的书面通知
之日起，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有权按照本协议第9.3条行使相关权利，并继续作为华泰公司
的股东享有法定及约定的各项股东权利。

4、在中泰化学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前，农银投资、投资计划、陕金资管仍继续享有《增资
协议》及《转股合同》项下权利。

（五）合同的组成和生效
本协议未尽事宜，合同各方可以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构成本协

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
1、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合同一方应向合

同相对方提交授权委托书；
2、中泰化学董事会审议通过。
前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若中泰化学董事会未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决议，本协

议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各方按《转股合同》约定的条款行使各自权利、履行各自义务。
六、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化，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

筹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股权收购完成后，农银投资、陕金资管不再持有华泰公司股权，华泰公司仍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三联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国经融资担保

注册资本
（万元）

557,321.19

1,000.00

500.00

558,821.19

持股比例
（%）

99.732

0.179

0.089

100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2、《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7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
3、《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4、《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5、《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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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泰化学”）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2025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同日，公司召开九
届一次董事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一）第九届董事会的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黄小虎先生（董事长）、许鹏飞先生、韩强先生、侯迎利先生、黄增伟先生、王雪女

士
2、独立董事：杨学文先生、姚文英女士、陈飞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三分之一，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黄小虎先生（主任委员）、许鹏飞先生、韩强先生、王雪女士、杨学文先生
2、审计委员会：姚文英女士（主任委员）、杨学文先生、陈飞先生
3、提名委员会：陈飞先生（主任委员）、杨学文先生、侯迎利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学文先生（主任委员）、陈飞先生、姚文英女士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姚文英女士为会计
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许鹏飞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薛芬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聘任籍修才先生、马斌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黄增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冯斌先
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九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任职资格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薛芬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具备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职责所必需的任职条件和专业知识水平，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991-8751690
传真电话：0991-8751690
电子邮箱：381764091@qq.com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三、公司部分董事及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赵永禄先生、周灿伟先生及独立董事蒋庆

哲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费翔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刘丽霞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且均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周灿伟先生、蒋庆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赵永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00股。
上述人员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上述任期届满离任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许鹏飞先生，198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操作工、
主管工程师、生产管理部副经理、经理、总调度长、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经理，美克美欧化学品（新
疆）有限责任公司运行总监，新疆中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新疆中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等职。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理事会副会长，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许鹏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薛芬女士，1980年出生，硕士。历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新疆奥克得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员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黎明法律所法律工作者，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电解车间员
工，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市场部合同专管员、审计法务部法务处处长、审计法务部副总
经理，新疆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薛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籍修才先生，1977年出生，大学。历任新疆乌鲁木齐正大畜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美
克家私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采购专员，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供应链管理部经理、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美克美欧化学品（新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籍修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马斌先生，1979年出生，大学。历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树脂分厂维修车间维修工，工程
安装公司维修车间技术员，米东事业部电解车间设备员、机械动力处处长助理、防腐堵漏班技术员、
副处长，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电解车间副主任、机械动力处副处长、处长、技术中心主任、氯
碱厂技术处处长、董事长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马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7,9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黄增伟先生，1980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制成
车间职员、企业管理部职员，新疆天山建材（集团）利宝水泥有限公司出纳，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审计监察部科员，新疆天山建材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新疆天山建材石膏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新疆自治区审计厅审计科研所干部，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商务部职
员、审计部职员，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新疆新冶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新疆
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产部副部长，新疆
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融资主管、经理，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中
泰高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欣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
事长，新疆中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疆中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新疆中
泰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中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现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黄增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24年受到中国证监会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其熟悉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积累，具备良好的职
业素质，对公司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任职资格不受上述处罚事项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冯斌先生，1967年出生，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新疆烧碱厂生产科工艺员、氯碱车间副主任、氯
碱产品车间副主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部长，氯碱分厂厂长、党总支书记，米东
事业部总经理、总工程师、综合部部长、工程研究院常务副总院长，工程研究院总工程师、党总支书
记，生产运行部部长，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运营总监，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氯碱厂厂长，新疆米东天山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阜康市博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现任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截至目前，冯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977,177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977,17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11月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94号），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0,100股，并于2021年12月1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400,000,1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实施上市后行权的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限售股，其限售期为行权之日起 36个月；该部分行权新增股份已于 2022年
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行权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07,160,
297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977,177股，股东数量为107名。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占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5%，将于2025年12月2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行权
在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因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行权登记合计新增4,

942,823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合计

股份变动时间

2023 年 2 月 16
日

2024 年 1 月 15
日

股份变动事项

公司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
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
新增的股份完成登记

公司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
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新增的
股份完成登记

-

股份变动数量
（股）

991,073

3,951,750

4,942,823

公告索引

《关于 2020 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第二
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关于 2020 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第三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

-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
由于公司实施《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在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归属登记新增7,319,966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合计

股份变动时间

2024年2月5日

2024 年 12 月 23
日

2025年11月7日

股份变动事项

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
对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新增
的股份完成登记

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类激励
对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新增
的股份完成登记

2022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
对象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新增
的股份完成登记

-

股份变动数量（股）

3,550,000

1,994,966

1,775,000

7,319,966

公告索引

《2022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第
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类激励对象第一
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
告》（公告编号：2024-57）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第二
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
告》（公告编号：2025-58）

-

（三）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5年2月8日，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迪哲（江苏）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764,808股。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截至本公告

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461,187,894股。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前述限售股股东因参与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行权而取得的新增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的规定，限售期为行权之日起 36个月。转让时须遵守届时适用的《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行权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中介机构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19日披露《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27），

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接。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对限售股上市流通作

出的有关承诺。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以及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限
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977,177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股东名称

杨振帆

张小林(Xiaolin Zhang)

陈素勤

QINGBEI ZENG

HONCHUNG TSUI

乔卫军

张知为

SHIH-YING CHANG

陈侃

郑莉

其他员工（共计97人）

职务

副总经理、首席医学官

董事长、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首席科学家

副总经理

副总裁、核心技术人员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高级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高级总监、核心技术人员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123,155

891,000

113,726

74,250

74,250

49,500

24,750

9,900

7,425

7,425

601,796

2,977,177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股数（股）

2,977,177

2,977,177

六、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第

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92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5-61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5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现场股东会

召开日）9: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现场股东

会召开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邬建军先生因公务不能现场出席并主持会议，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兼总裁曹士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24 人，代表股份 158,320,5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15,216,0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22人，代表股份43,104,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01%。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6人，代表股份115,448,033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4.22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2人，代表股份115,216,033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14.2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232,000 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86%。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4人，代表股份158,320,5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15,216,0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84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22 人，代表股份 43,104,5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01%。
注：本公告部分数值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差异的情况，系因四

舍五入造成。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3人、高级管理人员2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磐石润创（深圳）信息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永续债权融资的议

案》
该项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磐石润创（深圳）信息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827,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52%；反对2,324,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0%；弃权16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7%。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15,447,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3%；反对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827,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52%；反对2,32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0%；弃权169,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7%。

2、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该项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磐石润创（深圳）信息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673,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78%；反对2,478,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57%；弃权 16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15,448,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673,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78%；反对2,47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7%；弃权16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翁春娴、刘成峰；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康佳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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